本 体 与 境 界
——论新儒学的精神
                                 宁新昌
    本文认为，新儒学是对原始儒学精神的弘扬，这一弘扬主要是通过对宇宙本体的探索和对人生理想境界的追求来进行的，故本文主要围绕本体与境界及其关系来展开对新儒学精神的论述。在新儒学那里，本体呈现的是一个本然的世界，因而它所说的本体与西方哲学中所说的具有实体意义的本体不尽相同。但是，它的本体仍具有宇宙的终极根据及人生价值源头的意义。对于新儒学来说，本体总是和人的在世密切相联的，所以，才有性即是诚、性即道也、性即理也、心即理也的本体论命题。基于此则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境界则是这一本体（本然世界）的人生在世的展开。境界就是对本体的自觉和了解。对本体的探索和人生境界的提升是统一的。为学与做人是合一的。本文在对新儒学本体理论的逻辑发展作出探索的基础上，去展开对其人生境界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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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儒学(Neo-Confucianism )是较之原始儒学而言的，指的是宋明时期的儒学。新儒学一词是西方学者发明的，但它比之通常使用的宋明理学概念更为明晰，故本文用之。
　　新儒学是对原始儒学的承续，新儒学的新在于它弘扬了原始儒学的精神，新儒学的精神则是通过本体和境界而展开的。本体呈现的是一个本然的世界，境界则是对本然世界的澄明，或者说是这一本然世界的人生在世的展开。因此，本体在新儒学那里总是和人的存在密切相联的，故便有了性就是诚、性即道也、性即理也、心即理也的本体论命题，本体正是通过人的境界而展现出来。
一
    今天哲学中所使用的“本体”一词，如同所使用的“本体论”一词，实际上是一个翻译名词，它是中国哲学迈向现代的产物，是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的产物，它与中国传统哲学中所使用的“本体”一词意义不尽相同。
    就目前哲学中所使用的“本体论”一词而言，它是英语“Ontology”的翻译词，而这一词源出自拉丁语“Ontologia”，其中，“on”和“onta”是古希腊语“τò  öν”和“τà  öντα”的拉丁文的转写，是系词的名词形式，前者为单数，后者为复数，“logia”则源自古希腊语“λογοs”，在这里意为“学问”，“学科”。从字面上说，“ontologia”就是“研究存在的学问（或学科）”之意。
　　之所以把“ontology”翻译成本体论也是有其根据的，亚里士多德在其《形而上学》中曾讲：“有一门学术，它研究‘实是之所以为实是’以及‘实是由于本性所应有的秉赋’”。[1]对于“实是”(Being)，亦有翻译成“是”，(或“有”、“存在”)。它是由系词(to be)变过来的，这一方面反映了西方哲学形上理论的形成与其表达思想的语言相关；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它与对逻辑命题的分析有关，而逻辑命题所表现的是“一事物被称为‘是’，含义甚多，但所有‘正是’就关涉到一个中心点，一个确定的事物，这所谓‘是’全不模糊”。[2]在这里，实际上，已把对“是”的研究转向了对“一个确定的事物”的分析，即转向了对“是者”的研究，在此所谓的“是者”就是实体(Substance)，而不是存在(Being)。
　　同西方哲学相比，中国哲学本体理论的形成却有着自己的特征，这一特征首先体现在思维方式上，即中国哲学的“重了悟而不重论证”。[3]故形式逻辑不甚发达，或者说形式逻辑没有作为一门学问发展起来，虽然说先秦墨家有丰富的逻辑思想，但它毕竟不能与系统的形式逻辑科学相比。加之，因门户之见，墨家逻辑也不为儒、道所用，以致于断续。这样一来，中国哲学中的本体论问题也就不会由逻辑分析而得出，同时也决定了中国哲学的本体论不会走像西方哲学那样的形而上学的道路。
　　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本体论的建立，走的是一条经验直觉思维的路径。在先秦，道家的本体论思维较发达，在 《老子》 哲学中，作为本体论范畴的“无” 就得到黑格尔的肯定。他在讲到道家的“无”时说：“这种‘无’并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无或无物，而乃是被认作远离一切观念，一切对象也就是单纯的自身同一的，无规定的抽象的统一，因此，这个‘无’同时也是肯定的”。[4]在黑格尔看来，“无”是一种抽象，和“有”（存在）具有同一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有”的否定性表达，其意义也是肯定的。
　　黑格尔视《老子》哲学中的“无”为本体论范畴，无疑是抓住了要害，但是，《老子》哲学中的“无”思想的形成却不是由分析逻辑命题而得出的，而是在经验基础上作出逻辑概括：“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第四十章》）以及得之于直觉思维的结果，即由“静观”“玄览”，“以观其妙”。需要说明：《老子》哲学中的“有”不是我们在此所说的“是”(Being)，而是“是者”(Existence).

　　实际上，“无”最能体现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思想，在中国哲学的发展过程中，老子开创了“以无为本”的理论。到了魏晋，玄学家们以“三玄”为基本经典，融摄儒、道思想，主张“以无为本”，通过“得意忘象”而“体无”，达到名教本于自然的境界。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初，研习者多以道家思想为根据去“格义”佛典，以道家的语言概念，甚或思维方式去解释佛经，随之而有了名目繁多的宗教派别，诚然，佛教本体论思想本身就很发达、丰富。而儒学本体论的真正建立是从新儒家开始的，是在隋唐以来的三教论争的文化背景下，宋儒积极地吸收佛、道，及时地回应挑战的境况下形成的。周敦颐的“无极而太极”之论是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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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思想吸收的结果，但却招致了许多的批评。稍后的“气本论”、“理本论”、“心本论”都或直接地、或间接地与之有关系，儒家哲学本体论由之而得以真正的确立。
　　在先秦儒家那里，也有其关于本体的思想。孔孟哲学就有对形上意义的探索。《论语》中讲“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暗含的意义相当丰富，或不可见，或不可言，或超越等等。《易传·系辞上》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认为言词概念不足以表达反映“性与天道”的意义，对形上意义的把握只能付之于直觉。孟子所言的“尽心知性知天”，就是以直觉的“尽心”去达到“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新儒学的道德形上理论亦多付之于直觉，而少用之于逻辑。如“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物有未体,则心为有外”。（张载《正蒙·大心篇》）“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六）“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象山全集》卷二二）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儒家本体论的特征。
　　诚然，在中国哲学中没有本体论一词，新儒学中所使用的“本体”一词，一般来说并不是在实体意义上使用的，而是在本然意义上讲的，本然就是本是的意思。如张载的“太虚无形，气之本体”。（《正蒙·太和篇》）朱熹的“然性之本体，亦未尝杂”。（《朱子语类》卷 第九十五）王阳明有“至善是心之本体”。（《传习录》上）“心之本体即是性，性即是理”。“心之本体，即是天理”。“诚是心之本体，求复其本体，便是思诚的工夫”。（同上）等等。但是，这并不妨碍新儒学在使用“心”“性”“理”范畴时所赋予其以本体存在的意义。即它的“本体”仍是世界存在的终极根据和宇宙生活的价值源头。
二
　　在隋唐时的三教论争的文化背景下，儒学已有复兴的迹象。唐代的韩愈、李翱及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等已为儒学的复兴作了铺垫性的工作，而真正的复兴当自周敦颐开始。《宋史·道学传》将周敦颐列于首位，突出他在创立新儒学过程中的开山祖地位。实际上，他的这一地位的确立，与他的本体论思想分不开。而正是他自觉地对佛道思想的吸收，特别是对道家的“无极”范畴的引入，并把它和“太极”相结合，便给儒家本体学说注入了新的活力，尽管反对、诘难者很多，但辩护、诠释者亦不少，因此而形成的论争则构成了儒学发展的内在动力。
　　周敦颐认为：“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太极图说》）“无极”并不见于儒家经典，它来自于《老子》哲学，在《老子》那里，“无极”指的是“道”。“道”是绝对，故不可说，不可视，不可闻，不可博，可以“无”称之，“无”是万物之源，“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周敦颐援“无极”而入儒，并和儒家本有的“太极”相结合，这一方面克服了道家“体用殊绝”的局限，另一方面弥补了儒家“知人而不知天”的不足，为儒家的本体论赋予了新的意义，这首先体现在周敦颐对“诚”的论述中，“诚”是五常的根本，为人之行为的本源。“诚”是“静无而动有”，（《通书·诚下第二章》）“静无而动有”就是“无极而太极”。这不仅体现了它的实际存在性，而且体现了它的超越性。周敦颐以“静无而动有”“无极而太极”去述说“诚”，意在说明“诚”的本然存在性。但是，在周敦颐思想中，“太极本无极”仍不免有落于“有生于无”的嫌疑。
　　张载哲学的使命首先是“为天地立心”，其出发点必然是对心性问题的思考，为了奠立其学说体系之根基，以使之能与佛老相颉颃，他自觉地建立了“气本论”。这一理论的出发点是针对佛老的，他在批评《老子》“有生于无”的思想时，也一语双关地批判了周敦颐，“若谓虚能生气”就会“入老氏‘有生于无’自然之论”。（《正蒙·太和篇》）他建立了“有无混一”的“气本论”，从理论上解决了“体用殊绝”的问题。但是，如何由“气本论”出发，去确立心性的本体地位，建立道德形上学，这是他所面临的困难，也是其哲学的内在矛盾。他曾认为要“先识造化”，“然后其理可穷”。“不见易则何以知天道，不知天道则何以语性？”（《横渠易说·系辞上》）但事实上，由“气”本出发建立道德形上学是走不通的，“气”的升降，浮沉并不能提供道德的善恶、美丑的根据。因此，他的哲学发生了转向，即以“性”为进路而确立他的道德本体，他讲：“性者，万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正蒙·诚明篇》）把“性”视为宇宙生活的价值源头，作为其道德形上学的基石，由“性”而决定的“无意为善”，凸显的正是道德形上的意义。
　　张载哲学的内在矛盾被二程批之为“杂博”。张载以后的关学式微及“关学洛学化”，并非王夫之所认为的，是因张载以“素位隐居”而未与当时的“巨公耆儒”“相为羽翼。”（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序论》）而是其哲学内在矛盾的使然。张载的“气”“性”二本的矛盾在二程的“理本论”中得以克服。
　　二程“理本论”的建立，使得宇宙和人生被统摄在“天理”当中，程颢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河南程氏外书》卷第十二）但是，这一对“理”的“体贴”，对程颢说来，是由“识仁”开始的。“识仁”之“识”不同于张载的“识造化”之“识”，“识造化”之“识”有理性认知的意义，“识仁”之“识”为体贴，体悟的意思，故有“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上）也正是由于这一独特的思维方式，才使得他把洒扫应对之类的形下之事看成为直贯通于形而上者，从“体贴”看，形下者直接贯通于形上者，正所谓“万物之生意最可观”。（同上卷第十一）“天地变化草木蕃”。（《河南程氏外书》卷第十二）在宇宙万物之中突出的是一个“生”字，这生中有理，生中有道，生中有易，生中有仁，对于人来说，生中有性。程颢承续的是儒家的道统，但却从形式上接受了告子的“生之谓性”。（《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一）诚然，他并不认为人的自然本能是人的本质属性，而认为这形下的“生”体现着形上的“理”，形下的生和形上的理本是不可分的。
　　程颐虽说亦是“理本论”者，但他对“理”的认识却不同于程颢，他不是象程颢那样由“识仁”来达到对“理”的体认，而是由“论中”达到对“理”的明晰认识的。在和苏季明就有关《中庸》“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的答问中，他提出不应求中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而应求之于喜怒哀乐已发之际，喜怒哀乐未发之前即寂然不动，何能求之？再说，若求之于前，“求”便是思，思同喜怒哀乐一样，本身就是已发，所以，只能求之于喜怒哀乐已发之际，通过已发的“心”而求之感而遂通。在喜怒哀乐未发之前，只能是存养之。那么，存养之时有无知觉？当苏季明提出喜怒哀乐未发之时，虽为之静但却有知觉。程颐却坚持已有知觉便是动了，不为之静的思想，因之，他不同意自古以来的儒者所说的静中见天地之心，而认为应在动中见天地之心，从而把心仅限于动中而排斥在静外。但是，这里暗含了一个矛盾：如果说存养之时是无思的，那又何能谈得上存养。从而也谈不上存养时的用敬。在《与吕大临论中书》中，当吕大临诘难：未发之前不可谓之无心时，程颐修改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心有指体而言，即寂然不动；有指用而言，即感而遂通。这一思想贯彻在其整个学说体系中，就有“冲漠无朕，万象森然已具，未应不是先，已应不是后”。（《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十五）理先而事后，先只是形而上的先，现实中的理事是如一的，日常生活中的性情也是统一的，所谓“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程颐《易传序》）
　　朱熹对本体的探索开始于李侗的“危坐终日以验夫喜怒哀乐未发之前的气象为如何”，但终未得其旨，后又与张南轩等切磋致辩，或拜访，或书信，遂渐渐地明确其理学体系，这其间有从“中和旧说”到“中和新说”的转变。“中和旧说”批评把已发和未发截然对立，即在已发之外而去求个未发，而提出未发即在已发之中，在已发之中即可体验到未发的浑然性体。未发已发不是静动的关系，而是体用的关系，这里表现出明显的心学倾向。由于朱熹对直觉体验兴趣不浓，所感兴趣的是理论思维，他的学术遂转向于“中和新说。”在新说中，心通体用，性为体，情为用，思虑未萌，一性浑然具在；思虑萌发而不失其主，必然中节。性的本体呈现离不开心的知，所以要致知；亦少不了心的敬，所以要居敬。心有体用，敬贯动静。由于性本身具有其普遍必然性，这就有了理的意义，理是外在化的性，性是内在化的理。朱熹的理本论由此得以形成，从而接续上了程颐的理路。
　　陆九渊的哲学发端于对程颐思想的疑惑。全祖望谈其统续，认为陆九渊是程门自谢良佐以后的“心学”传统的集成者。今有人对此完全否认，但彻底排斥谢良佐等人对陆九渊的影响则近于武断。诚然，陆九渊天赋极高，十三岁时便悟出“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年谱》《象山全集》卷三十六）宇宙是心的宇宙，心是宇宙的心。宇宙的心不同于理性认知的心，在陆九渊看来，理性认知的心往往限隔宇宙，它把宇宙作为自己的认知对象，反而二分了自我和宇宙，从而限隔了自己。宇宙的心无内外，无将迎，充塞宇宙。人往往因精神在外，至死劳攘，而使己和宇宙分立，使学问支离，因而也堵塞了对心的自觉，阻滞了心本体的呈现，只要经由“切己自反”，“先立乎其大”的功夫进路，就可除去人与宇宙的限隔，达到心的澄明。
　　王阳明虽说与陆九渊都是“心本论”者，但入路功夫却不相同。王阳明哲学的真正确立当始于他的龙场之悟，龙场之悟本质上是对死的体悟。死是本己的，王阳明的人生遭际的险恶困境使他更易从切己的死中悟得良知的意义。人虽有死生，良知却能超越之。良知是心之本体，良知之外别无他物，他物皆在良知统摄之内，所谓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学。良知是人的生命的根，是良知支撑着人去面对生存的困境，面对生活的悲与忧，面对人生的甘与苦。生活也因良知而赋予了价值和意义，所谓天没有我的良知，谁去仰它的高；地没有我的良知，谁去俯它的深。生活由良知而凸现出其实在性，故尔“致良知”就是“圣门正法眼藏”。人因良知而能本真地在世。
    到此，我们可以看出新儒学本体理论的逻辑发展以及其中所贯穿的为学与做人的同一性，陆王心学之所以批评程朱理学，在于它看到了程朱哲学中有二分为学与做人的倾向，担心的是把为学从做人中析离出去。在心学这里则实现了为学与做人的同一，然而，过分地强调对生活的体验而蔑视理性思维，亦将会使为学走向神秘。王门后学重视神秘主义式的体验即是明证。
三
    在儒家那里，“道问学”与“尊德性”是统一的，对宇宙本体的探索和人生境界的提升是为一的。换言之，对本体的追寻就是对人生境界的提升，为学就是做人，立言就是立德，这里所谓的“德”就是我们所论及的“心”、“性”、“道”、“理”、“诚”。而作为“心”、“性”、“道”、“理”、“诚”的“德”就是通过人生的境界而呈现出来。
　　“境界”一词，据《辞源》解释，意义有二：《诗·大雅·江汉》有“于疆于理”，郑玄笺说：“召公于有叛戾之国，则往正其境界，修其分理”。这里的“境界”即疆界之意。另一意是佛教意义的，《无量寿经》讲：“比丘白佛，斯义宏深，非我境界”。这里的“境界”指的是成佛所达到的修养境地，亦指人的精神修养及思想觉悟的水平。我们所要讨论的境界乃是在第二种意义上的。
　　人的精神修养及思想觉悟与人生在世的“在”是密切相联的，这说明人生在世的“在”不同于一般物件的“在”。一般物件的“在”是盲目的，不自觉的，不论是无机物、有机物，还是植物、动物，都是如此。即是稍高级的一些动物，它们的“在”，只具有知觉的意义。它们和外在事物的关系，只是刺激反应式的关系，它们不能把自己和外在事物区别开来，像较高级的猩猩，它的一些行为动作不过是动物式的好奇反射、模仿反射罢了。
　　人生在世的“在”不同于一般物件之处是自觉。人能自觉到自己的存在，能把自己和自己以外的物件区别开来，因而，才能在哲学意义上去谈论主体和客体。主体是我，客体是物，这里所说的物是广义上的，不仅包括一般的物，而且包括我以外的一切人，如你、他等。
　　作为人的我，之所以为我，是因为有你和他的存在。没有你和他，我也就不为之我。同样，对于你，或对于他来说，我也就成了你的你，或成了他的他，对于任何人而言，都有一个我，一个你，一个他的问题。我对我而言是我，而对你而言是你，对他而言是他。作为一个人就是我、你、他的统一。就此而言，我、你、他三者就不仅仅是对立的，而且是统一的。我之所以是我，是因为把你作为我存在的内在环节；你之所以是你，是因为把我作为你存在的内在环节。我和你的关系已经扬弃了各自纯粹外在的独立性，而成为其各自存在的条件。这里所说的不能仅仅被看成是概念的游戏，而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正是基于此，《论语》说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论语》中的这些名言是在道德意义上说的。在道德生活中，离不开作为道德主体的人的自觉。道德基本特征是，道德活动的展开依凭的是道德主体的内在法则，即道德是通过道德主体的内在法则而起作用的。而要通过内在的道德法则起作用，其前提则是道德主体的自觉，自觉是对内在法则的觉悟，是对道德主体存在的觉悟，道德主体就是由其内在法则规定的。或许是在这个意义上，孟子把作为内在法则的仁义礼智规定为人的本己存在。
　　本己可称之为真己，或称之为真我。真我不限于一己之私（私我），也不限于一自之我（自我）。在道德形上学中，真我就是本体存在。在中西哲学中，对真我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基督教哲学中所理解的真我就是上帝，上帝不存在于时空当中，而是超越时空的。表面看来，上帝是外在于人的，而就其本质言之，它不过是人的本质的异化（费尔巴哈语）。此处所说的人的本质指的是真我，真我是不朽的，永恒的，是人的灵魂的依归处。人正是在虔诚地信仰上帝中来实现自我超越的。缺少了上帝，主体精神就有了失落感，遗弃感和迷失感。在西方文化发展过程中，自尼采宣布上帝死了后，随之也出现了精神信仰层面的危机。
　　而在儒家思想中，真我却没有被推向天国，也没有被推向外在，而是始终内在于人的，它就是人的性（孟子），也被称之为道（孔子），“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朝闻道”是对道的自觉，道并不外在于人，所以，孔子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就颜渊之乐，学术史亦曾发生过争论，比较一致的意见是，颜渊之乐是自乐，是自乐于内在乎人的道。由于性和道是同一的，主体自我则是通过对性的自觉来实现其超越的。这种超越的特点是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
　　由此可见，人生在世的思想境界的提升是与对真我的自觉和理解相关的。据此，我们便可对所要讨论的境界观作如是规定：境界是标志人的精神修养及思想觉悟程度的范畴，是人对宇宙本体的自觉和理解水平的范畴。
　　由于中国儒家哲学文化不同于基督教哲学文化，所以，其各自人格精神的提升的方式亦相迥异。基督教哲学文化所信仰的超越者上帝是外在于人的，人的思想境界的提升是人通过避开尘世，走入教堂，虔诚地信仰上帝而净化心灵，以希冀天国的生活来展开的。在宗教的心理体验中，教徒所体验到的是与上帝的合一（union）。而在儒家哲学文化中，因作为超越者的本体是内在于己的，主体自我要实现超越以提升其境界，则只能是付诸一定的功夫。由功夫而提升境界，因境界而澄明本体。本体的澄明则成为其人生在世境界的展开。儒家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是“天人合一”，按其哲学内在超越的特征，这种合一只能是道德主体所体验到的同一（ldentity），即道德主体与道的同一。
四
　　在新儒学的道德形上学中，道德本体所呈现的乃是一个本然世界，对本然世界的自觉和理解即成为人生在世之境界的展开。新儒学家对境界的论述主要是围绕着真我、自我和私我及其关系而进行的。
　　在新儒学家那里，天人是同一的，“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之于天也，既生此人，则天又在人矣”。（《朱子语类》卷第十九）天之本体由人的道德实践活动而呈现，人的道德实践活动成为呈现这一本然世界的最基本的形式。如果我们借用新儒家所使用的其他概念来表述这一思想，人可以自我称之，天可以真我代之，真我就存在于自我之中，真我的本然状态最终通过自我的道德活动而呈现出来。
　　真我范畴是新儒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这一范畴虽在周、张、程、朱那里没有明确的使用，但却存有这一思想。王阳明把真我称之为真己和真吾。而明确的使用真我名词的是二程的著名弟子谢良佐，他说：“学者且须是穷理，物物皆有理，穷理则能知人之所为，知天之所为，则与天为一，与天为一，无往而非理也。穷理则是寻个是处，有我不能穷理，人谁识真我？何者为我？理便是我”。（《上蔡学案》《宋元学案》卷二十四）由于谢良佐承续的是二程的思想，故他把真我称之为理。而在其他新儒家那里，周敦颐的真我是“诚”，张载的是“性”，程朱的是“理”，陆王的是“心”。
　　自我范畴在新儒家那里已被使用了。朱熹曾说：致知是就自我言的，格物是就物而言的。可见，自我范畴的界定是由与己相对的物而作出的。就此而言，自我才是现实的道德活动的主体，道德功夫的进行以及道德境界的呈现，都是经由作为现实道德主体的自我而展开的。而最能体现本然世界的是作为道德主体的无待命令的“为仁由己”，“由仁义行”，“无意为善”，“敬以直内”以及“性焉安焉之谓圣”。
　　以“无意为善”为例，它不是纯粹理性的公设，（不像康德那样，无待命令乃是其所公设自由的体现，）而是作为本体的性的呈现。所以，张载说：“无意为善，性之也，由之也”。（《正蒙·中正篇》）意即“无意为善”呈现的是性的本然世界，体现的是道德主体的自由。王夫之对此解释说：“性成乎必然，故无意而必为。由者以其存于中者率而行之也，孟子曰：‘由仁义行’”。（《张子正蒙注》卷四）
　　孟子的“由仁义行”是孟子对舜的人格精神所作出的评价。孟子认为“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由仁义行”体现了舜的人格精神，表现了儒家所要求的圣者气象，这一圣者气象显现的是真我的存在，所谓圣犹天也(张载)。但是，这种圣者气象并不是仅存于尧舜，而是存在于一切常人之中的，此即所谓的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王阳明）。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任何人都具有成为圣者的基础和根据。
　　虽然说，任何人都可以为尧舜，但是，并不一定任何人都成为尧舜，原因是在现实的人伦生活中不乏有自暴自弃者。新儒学家以自暴自弃者去诠释孔子的惟上智下愚而不移，这一诠释不仅肯定了人成圣的可能和根据，而且较合理地解释了现实生活中所存有的非道德现象和非道德的人。
　　非道德现象和非道德的人的存有乃是私我对真我本体的障蔽。私我也称之为私己。（《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十一）对于私我，在新儒家那里是有不同理解的。张载把它诠释成“有方”，（《横渠易说·系辞上》）“有方”是相对于“无方体”的真我而言的，“有方”是局限于一隅的存在，拘囿于一己之私，有方则与天不相似。私我也有时被理解为“私意”，“习心”。
　　私我的存在是非本然性的，经验性的，因此，我们把私我归之于“气质之性”，所谓“形而后有气质之性”。气质之性是形而下的，私我也并不是恶，“饮食男女皆性也，是乌可灭？”（《正蒙·乾称篇》）但私我的非节制发展就会变成恶。正因为如此，所以需要自我的无欲主静，需要自我的变化气质和虚心，需要自我的居敬穷理以及致良知。
　　对于新儒家而言，虽说境界是对本体的澄明，是本然世界的人生在世的展开，但境界的获得或入住却是与功夫用力的深浅及得力的到家直接相关联的。找不到入路功夫或不得法于入路功夫，就谈不上对境界的入住。如王阳明和钱友同格竹子之理而成疾，乃是因对朱熹入路功夫著力处的不得法所致。然而，由于新儒学家们对本体真我理解的差异，也影响了他们对著力处和得力处的不同认识，如程颢的著力处和得力处是近取诸身和识得仁体；王阳明的则是静坐和致良知；朱熹的得力处则是居敬穷理。
　　新儒家是非常重视实现境界的功夫的，与境界相比，功夫则是第一位的。在新儒家看，境界是显示在施行功夫的过程当中的。基于此一认识，《宋元学案》云：“《乡党》说孔子之形色谨，亦是敬，此皆是变化气质之道也。”（《宋元学案》卷十七）朱熹重视功夫胜过境界，他针对当时有人过份地抬高孔子的“与点”，便说：“《论语》一部自‘学而时习之’至‘尧曰’，都是做工夫处，不成只说了‘与点’，便将许多都掉了”。（《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一十七）即就是特别推崇“曾点气象”的王阳明，也讲重功夫而不重效验，（效验指的是境界），功夫才是首要的。
五
　　而就是在施行功夫的过程中，呈现出了最基本的有我境界和无我境界。有我境界和无我境界是澄明本体真我的两种基本形式。
　　在新儒学中，不论是理学，还是心学，他们都注重最基本的无我克己功夫。这里的我和己是私我和私己，只有克服私己和私我的主观片面性，才能去澄明本体的存在。但是，在此所要讲的有我境界和无我境界中的我，则是在自我意义上的。有我是有自我，但无私我；无我是无自我，也无私我。由于自我范畴的规定是在与之对立的非我的关系中作出的，故有我指的是主客分立意义上的，无我则是在主客同一意义上言的。在有我境界中，可以分辨出何者为我，何者为物；而在无我境界中，则内不觉于我，外不察于物。
　　在有我境界中,真我尚与自我分而为二,真我对于自我是“瞻之在前，忽焉在后”，故有敬畏的功夫，颜渊即是如此。张载曾提到二程从十四岁学颜渊至四十岁未及颜渊的无我，而这里所说的颜渊的无我是在无私我意义上说的，并不是我们所说的无我境界，颜渊的境界本质上是有我境界。颜渊敬畏于孔子的道德性命，在敬畏中，孔子的道德性命呈现于他的面前。所谓“瞻之在前”。
　　敬畏是由敬而来的，程颐曾对敬作了如是规定：“主一者谓之敬。一者谓之诚。主则有意在”。（《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十四）“一”是“诚”。“主一”之“主”是有“意”在。此处的“意”不是“毋意”之意，“毋意”之意是“私意”，而是“诚意”之意，即道德意志。“诚意”之意说明了道德主体自我的存在。到了朱熹，敬则加上了畏的内涵，敬畏成了道德主体对理的敬畏，天理是既内在，又外在；既存在于己，又超越于己。天理是宇宙的本体，又是道德主体的内在法则。天理作为人所敬畏的对象，人正是通过对它的敬畏和“透视式的直觉”（贺麟语），来澄明本体真我存在的，实现主体自我超越的。由于朱熹过多地注重理性的意义，以及理性自身的特点，朱熹人生追求中的有我境界似更突出。但是，并不能因此而否认其人生追求中的无我境界。在朱熹哲学中，对本体真我的显现是通过敬的功夫的。虽说朱熹的理是“只存有不活动”，因而它就很难成为人的现实动机，但是，敬则可以成为现实的活动动机。因为敬中有义在，敬而无失谓之中，故尔敬则是人的天命之性的现实体段，性通过敬而澄明，性的本体由敬之功夫而表现。在恒常的居敬功夫中，敬则凝聚而成为定势化的精神结构、意志方式，从而表现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的人生境界。这一境界就是张载、程颐、朱熹哲学中所要求的无我境界。
　　而在王阳明哲学中，王阳明对境界的理解主要体现在他的敬畏和洒落的理论上，与之相联系的就是他所说的事天和知天。由于王阳明哲学是对朱熹哲学的扬弃，故尔他的心学已经吸纳了朱熹的思想。他虽讲心即是理，但同时亦承认心与天为二。他说：“知天，如知州，知县之知，是自己分上事，已与天为一；事天，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须是恭敬奉承，然后能无失，尚与天为二，此便是圣贤之别。……事天虽与天为二，已自见得个天在面前”。（《传习录》上）由于在事天的过程中，天人是相分的，天只是呈现在人的面前，故有“戒慎恐惧”式的敬畏；由于在知天的体验中，天人是合一的，天是内在于人而存在的，故有自得优游般的洒落。敬畏和洒落并不仅是对立的，而且是统一的。所以，“夫君子所谓敬畏者，非有所恐惧忧患之谓也，乃戒慎不睹，恐惧不闻之谓耳。君子所谓洒落者，非旷荡放逸，纵情肆意之谓也，乃其心体不累于欲，无入而不自得之谓耳”。（《答舒国用》《王阳明全集》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第190页）敬畏不是恐惧忧患具体的对象事物，而是戒慎恐惧天理的存在；洒落不是旷荡放逸，纵情肆意，而是心体不累于欲，无入而不自得。若以著相诠释敬畏，以不著相理解洒落，那么，“吾儒著相，其实不著相”。（《传习录》下）著相和不著相是内在统一的。著相是有我（自我），不著相是无我（自我）。有我境界和无我境界遂成为人生在世的二重奏。有我则敬畏，无我则洒落。敬畏给人提供了安身立命的所在，洒落使人有了自得优游的解脱。敬畏和洒落即成为孔子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人生在世的注脚。
　　在新儒家那里，不论是心学家，还是理学家，他们都执著于有我境界和无我境界。对于有我境界颜渊是代表，对于无我境界孔子是典范。学当学颜渊，至当至孔子。有我境界侧重于现实，无我境界则更为理想，人总是在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对于新儒家来说，有我境界和无我境界才是人的本真地在世。
    有我境界和无我境界是澄明本体的两种基本形式。如果说有我境界有对象化的意味，即所敬畏者呈现于主体自我的面前；无我境界则更内在，因而有洒落而自得。与之相联系的就是新儒学的为学与做人。新儒家重视为学与做人的同一，但在实际的操作中，二者并非钢板一块，而是有分有合的。所以，在有我境界中，自我有居敬穷理的功夫；在无我境界中，自我有优游般的自得。居敬穷理偏重于理性对对象的把握和理解，优游自得则易进入价值意义的境域。只有在二者之间保持适度的张力，才能更好地体现新儒学的精神。然而，新儒学的内在矛盾也正巧反映在为学与做人关系的紧张上。
    对新儒学精神的讨论和探索，有助于对新儒学之本来面目的了解，也有助于在现代人文精神的建设中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利用，本文的意旨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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